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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海大學交換至國外學校學生申請修習科目及學分採認注意事項 

一、 法規依據：  

(一) 東海大學學生出境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（詳參該要點第七點）。 

(二) 東海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。 

(三) 東海大學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作業要點。 

二、 辦理時間： 

交換學生申請學分採認以一次為限，於結束交換後次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辦理（擬交換

結束，當學期暑假畢業者，須於開學一週內完成學分採認）。 

三、 採認學分範圍：  

各系、所之必修科目、選修科目，及該系、所承認之他系、所選修科目。採認科目以當

學年或當學期所開授課程為主。 

四、 採認學分原則： 

(一) 科目名稱、內容相同者。 

(二) 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。 

(三) 科目名稱、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。 

(四) 學分數以多抵少，不能以少抵多；一科或多科抵一科，不能一科抵多科。 

五、 學分採認審核作業流程： 

學生向國際處領填申請表（或至註課組網頁下載）→國際處確認簽核（領取成績單正本

／影本成績單蓋章、登錄返校註記）→系所審查→系所主管審核→通識中心審查及主管

簽核（修習課程如含有通識類課程者）→註課組收件、複核及成績登錄。 

六、 成績登錄： 

依「交換至國外學校學生修習課程及成績認定申請表」之系所認定課程通過或不通過，

予以登錄，參加交換之當學期，至少應登錄 1科，不列入排名及獎項評比。 

七、 檢附證明文件： 

辦理學分抵免時，務必攜帶交換學校所給予正本之歷年成績單或學分證明等相關文件，

以資查驗，否則一概不予受理。如有特殊情況，須先以傳真或 EMAIL影本處理者，請

先至國際處辦理認定後（須蓋章），始得進行後續作業。 

八、 國外修課學分登錄為本校成績時，非百分制成績得依原校提供之轉換為百分制對照表轉

換為百分後登錄；原校未能提供轉換百分制說明者，得參考下表轉換： 

等第成績
Grade 

A+ A A- B+ B B- C+ C C- D E X 

百分成績 
Score 100-90 89-85 84-80 79-77 76-73 72-70 69-67 66-63 62-60 59-50 49-1 0 

積分 
Grade Point 

4.3 4 3.7 3.3 3 2.7 2.3 2 1.7 1 0 0 

 


